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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事者順位探討高齡汽機車駕駛人事故特性 

黃士軒1 

摘要 

面對高齡駕駛人因其生、心理機能退化造成高事故風險的嚴峻課題，必須透過分析事故特

性與好發情境及了解潛在成因，方能對症下藥，遂行各項教育、宣導與管理措施。過去多數研

究已建立對高齡駕駛人事故風險之理解，且發現在特定肇事情境下傾向必須負主要肇事責任；

然而除探討「為何肇事」外，本研究更進一步討論高齡駕駛人與事故對造駕駛人特性的互動，

以及其在何種情境下會有較高機率在事故中負次要肇責，據以區分安全駕駛避免造成事故及積

極防禦駕駛避免涉入事故之差異。研究成果發現高齡駕駛人在高強度的駕駛環境中發生事故須

負主要肇責之機率顯著增加，在 75 歲以上族群發生事故須負主要肇責之機率會更是顯著高於

65-75 歲族群；另外在分心、須要判斷通過路口時機的無號誌或閃光號誌路口及巷弄情境下，

可能因資訊蒐集及分析能力退化，導致無法有效發揮情境察覺與防禦駕駛，進而提升在事故中

負次要肇責的機率。研究成果可做為研提改善方案、教育宣導素材之基礎，同時搭配 75 歲以

上每三年體格檢查、認知功能測驗及換照之政策，可強化對高齡族群駕駛適性狀態之評估及進

行適當之教育訓練，協助其評估安全的駕駛環境與了解潛在風險，藉以改善高齡族群知道路交

通安全水準。 

關鍵字：高齡駕駛、事故、肇責分析、羅吉斯迴歸 

一、緣起 

隨著近半世紀高齡人口的快速攀升造成人口結構轉變，高齡化課題在社會福利、長

照、基礎建設等皆面臨嚴峻考驗；以我國為例，在民國 60年間(以下皆為民國年)，超過

65歲以上高齡人口僅約 45萬餘人，佔整體人口比例 3.03%，但在 82年高齡人口比例已

突破 7%，達到國際上對高齡化社會之認定標準，107年更是突破 14%而成為高齡社會，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 108年底高齡人口已超過 360萬人，佔整體人口比例達到 15.28% (內

政部，2020)，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預測我國高齡人口佔比將在 115年突破 20%而成為

超高齡社會。顯而易見的，高齡化已經是進行式，且在可見未來將會面臨更加嚴峻的挑

戰。 

高齡駕駛問題為國際共同關注的焦點，研究顯示，高齡者道路交通事故風險偏高，

在事故中負主要肇事責任的比例更是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 (Chin and Zhou, 2018；

Langford et al., 2006；Sagar et al., 2020)。觀察我國近十年的高齡族群道安水準亦有同樣

的狀況，依據交通部(2020a)統計，98 年共計 1,012 名高齡族群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以

事故發生 30天內死亡為認定標準)，佔全國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29.16%，每十萬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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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數為 4.14人，108年死亡人數增加至 1,158 人，佔比增加至 40.43%，每十萬人死亡數

則是增加至 4.91 人。受傷人數部分，98 年因道路交通事故受傷人數為 20,640 人，佔比

約為 9.15%，每十萬人受傷數為 99.63 人，108 年受傷人數增加 2.6 倍至 53,641 人，佔

比增加至 11.80%，每十萬人受傷數則是增加 2.3 倍至 227.26 人。另以事故發生後的致

死率觀之，98年高齡人口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後的致死率為 3.99%，108年雖已降至 2.11%，

但仍為非高齡族群的近 5倍。 

此等數據顯示高齡族群道路交通安全水準確有逐年惡化的趨勢，且受到醫療水準提

升及少子化之影響，未來高齡人口比例極有可能持續增加。此外，「戰後嬰兒潮」世代在

民國 100年至 120年間成為高齡人口，此一族群已經歷過私人運具蓬勃發展的年代，加

上高齡化社會導致扶老比大幅提升，可預期在未來會有相當高比例之高齡人口有能力且

必須獨立開車、騎車。爰此，啟動對此等族群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的各項作為刻不容緩，

惟在此之前，必須要先了解高齡族群在事故發生的各項特性，以求對症下藥，有效減緩

道安水準之惡化。 

駕駛人從初領駕照成為新進駕駛之際即開始面對各種風險，而相較年輕族群初期較

傾向因經驗不足、冒進、頻繁採取高風險駕駛行為等特性造成高事故風險(Bélanger et al., 

2010；Clarke et al., 1999；Ramos et al., 2008；Verschuur and Hurts, 2008；Zhang et al., 

2006)，經驗累積及安全觀念培養可以讓駕駛人逐漸精進操控車輛技術、傾向採取安全的

駕駛行為及情境察覺能力，進而使事故率隨年齡下降(Borowsky et al., 2010；Dukic and 

Broberg, 2012；Elvik, 2006；Patten et al., 2006)。然而經驗累積伴隨年齡增長與生、心理

狀態退化，雖然在短期內仍可透過其豐富經驗加以補償(Horberry et al., 2006)，但當生、

心理狀態的退化程度已超越其豐富駕駛經驗可彌補時，事故風險則會開始增加；以路口

轉彎為例，Clarke et al. (1999)、Oxley et al. (2006)等研究發現高齡駕駛者都會有正確停

等的動作，但卻無法在大量資訊下選擇適當的穿越時機而造成事故風險。 

過去研究顯示，高齡駕駛者在生理層面會因為聽覺、視覺能力下降(包含眩光敏感、

視覺敏銳度退化、對速度及移動物體察覺能力下降)及身體機能退化(如轉頭角度受限等)，

導致無法有效蒐集周遭環境資訊，以致降低情境察覺能力(Chevalier et al., 2017；Dukic 

and Broberg, 2012；Ulfarsson et al., 2006)；另針對國內高齡者發生事故的主要肇事運具

機車(交通部，2020b)，其主要潛在因素在於駕駛人操控機車的平衡能力下降，Chen et al. 

(2018)針對臺灣高齡者之案例進行分析，發現平衡能力不佳的高齡者發生機車事故的機

率會增加。 

在心理層面，高齡駕駛者資訊接受、處理與反應的能力出現明顯退化(Oxley et al., 

2006；Shaheen and Niemeier, 2001)。一般而言，面對駕駛工作過程中各項工作與環境給

予的各項資訊，一般駕駛人皆具有分割注意力、選擇注意力等能力，同時間平行處理多

重資訊源帶來的各項安全資訊，以利在駕駛過程中快速反應，但此一能力會隨著年齡增

長而降低；相較於年輕族群，高齡者對於各項事件或資訊出現的反應時間較年輕族群長

(Crundall et al., 2012；Gargoum et al., 2018；Key et al., 2017；Oxley et al., 2006；Makishita 

and Matsunaga, 2008；Quimby and Watts, 1981)，且僅能將視線集中在正前方或是最大風

險處等少數資訊源(Dukic and Broberg, 2012；Scott et al., 2013)，面對各項駕駛操控、情

境察覺甚至是分心作業，也僅能採取須要採取「序列化」處理程序，而非年輕族群採取

的平行處理策略(Bélanger et al., 2010；Caird et al., 2009；Cheng et al., 2011；Hancock et 

al., 2003；Oxley et al., 2006；Scott et al., 2013；Thompson et al., 2012；Verwa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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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退化現象大幅降低資訊處理效率及減少可做為安全駕駛參考的資訊量，進而減

損駕駛對環境之情境察覺能力，在相對複雜的情境下即有可能增加事故風險。換言之，

當事件發生當下，較長的反應時間與序列化的處理程序會壓縮後續應對、處理的餘裕，

造成高齡駕駛在複雜環境、駕駛工作下的事故風險(Chandraratna and Stamatiadis, 2003；

Thompson et al., 2012)，相關研究亦顯示，在資訊來源相對複雜且負荷相對重的路口穿越

車流轉彎、夜間駕駛、大雨、大型多車道路口、分心等駕駛情境，高齡駕駛者具有相對

較高的事故風險(Caird et al., 2008；Hill and Boyle, 2001；Ulfarsson, 2006；Verway, 2000)。 

過去眾多研究雖已針對高齡駕駛者探討其事故或行為特性，然而多數研究係將所有

當事者納入分析，並未依肇責多寡區分其事故型態。事實上，不同肇責所代表之行為特

性、能力有所不同，以主要肇事者而言，應在於積極、主動避免事故，而次要肇責當事

者則應有更多觀察、情境察覺及防衛駕駛的進階能力；Chin and Zhou (2018)、Langford 

et al. (2006)等研究雖有針對高齡駕駛負主要肇事責任的事故進行分析，但研究僅考量單

一因素對這類事故之影響，並未納入次要肇責當事者的角色，且未討論高齡者為第二肇

事者之事故型態。 

因此，本研究以我國道路交通事故資料為例，進一步探討高齡駕駛者身為應主動避

免事故發生的主要肇事者，及身為應善用防衛駕駛避免事故發生的次要肇事者，兩種肇

責狀況下的事故特性差異，釐清對不同層面駕駛能力之需求，了解風險潛因及對應之改

善策略，以求對症下藥，改善高齡者道路交通安全水準。 

二、事故資料 

2.1 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內政部警政署道路交通事故資料(A1、A2)為基礎，探討高齡者駕駛汽、機

車發生的事故當中，高齡者身為主要肇責及次要肇責的事故特性差異。資料應用之關鍵

在於肇責定義，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填表須知(內政部警政署與中央警察大學，

2003)定義，當事故發生之肇事原因可明確研判者，第一當事者為肇事責任較重方，其次

為第二當事者，此一認定基準係基於現場處理員警對現場狀況及相關跡證之判斷，倘該

事故後續進入事故鑑定或法院訴訟等程序，最終判決或鑑定之肇責可能與員警初判不同；

此外，當現場難以判斷肇責時，則以受害較輕者為第一當事者。由上述定義可知，透過

當事者順位判斷肇責確有系統性誤差存在，惟考量透過事故鑑定等程序判斷肇責之樣本

數遠較全國事故總件數為低，且第一線處理事故之員警受過專業訓練並依法執行相關業

務，可視為對道路交通事故肇責判斷之專家意見，爰本研究以當事者順位做為肇責判斷

之標準，將第一當事者定義為主要肇責當事者、第二當事者為次要肇責當事者。 

此外，為探討影響肇責判斷之關鍵因素，本研究將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所記載

之各項變數與屬性納入分析；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公告，我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主

要可分為與事故本身特性、環境相關的表一(記載事故現場天候、環境、道路幾何及事故

本身特性)，以及與當事者相關的表二(記載各當事者性別、出生年、酒測、駕照、個別

肇因等)兩類變數；本研究納入模式校估的各項變數及其與內政部警政署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之關聯說明如表 1。另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前二順位當事者各項特性對該起事

故的關聯，每一當事者相關變數(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二)將進一步區分為高齡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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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當事者(亦有可能是另一名高齡者)，以性別為例，每一事故樣本皆會有高齡者性別、

對方當事者性別兩變數。 

表 1 本研究應用道路交通事故相關變數及屬性值 

變數 屬性值(與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之關聯) 

表

一 

縣市 依據發生地點之「縣市」欄位資料 

天候 晴、陰、雨、惡劣(含暴雨、強風、風沙、霧或煙、雪) 

光線 日間自然光線、晨或暮光、夜間有照明、夜間無照明 

速限 依據速限欄位，分為 30以下、31-60、61-89、90以上 

事故位置 路口(含交岔路口內、交岔路口附近、機車待轉區、機車停等區)、公車專用道、機

車道(含專用道及優先道)、慢車道、快車道、一般道路(一般車道、交通島、迴轉道、

路肩、路緣)、交流道(加速車道、減速車道、直線匝道、環道匝道)、其他(行人穿越

道、穿越道附近、人行道、收費站) 

路面鋪裝 柏油、其他(含水泥、碎石、其他、無) 

路面狀態 乾燥、濕滑(含冰雪、油滑、泥濘、濕潤) 

路面缺陷 無缺陷、有缺陷(含路面鬆軟、突出不平、有坑洞) 

障礙物 無障礙物、有障礙物(含道路工事中、有堆積物、路上有停車、其他) 

視距 良好、不良(彎道、坡道、建築物、樹木、農作物、路上停放車輛、其他) 

號誌種類 行車管制號誌(含有或無行人專用號誌)、閃光號誌、無號誌 

分向設施 中央分向島、禁止超車線(含雙向、單向)、行車分向線、無 

車道間 禁止變換車道線、車道線、未繪設車道線 

快慢車道間 快慢車道分隔島(含寬式、窄式)、快慢車道分隔線、未繪設快慢車道分隔線 

路面邊線 有、無 

事故類型及型

態 

對撞、對向擦撞、同向擦撞、追撞、倒車撞、路口交岔撞、側撞、人與汽機車(含對

向進行中等 9 種事故類型)、汽機車本身(含路上翻車摔倒等 12 種事故類型)、其他

(非屬上述之事故類型) 

表
二 

當事者順位 僅納入第一當事者與第二當事者 

年齡 依據出生年月日之「出生年」欄位資料計算，分為 18歲以下、18-24歲、25-49歲、

50-64歲、65-74歲、75-84歲、85歲以上 

性別 男、女 

行動電話 使用手持、使用免持、無(含不明、非汽機車駕駛人) 

當事者區別(車

種) 

大型車(含大客車、大貨車、全聯結車、半聯結車、曳引車)、小型車(含小客車、小

貨車)、機車、慢車 

駕駛資格 有適當駕照(含非汽機車駕駛人)、無適當駕照(含無照、越級、吊扣、吊銷等) 

飲酒情形 無(含經觀察為飲酒、經檢測無酒精反應、無法檢測、非駕駛人、不明)、有酒精反

應(呼氣檢測未超過 0.15mg/L)、行政罰(呼氣檢測 0.15-0.25mg/L)、公共危險(呼氣檢

測 0.25mg/L以上) 

車輛撞擊位置 前方、左前方、左方、左後方、後方、右後方、右方、右前方、其他 

個別肇因 右轉彎未依規定、左轉彎未依規定、未依規定減速、未依規定讓車、未注意車前狀

態、未保持安全距離、未保持安全間隔、起步未注意、迴轉未依規定、違反號誌管

制或指揮、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其他駕駛人、燈光、裝

載、其他違規、機件、行人、交通管制、不明、無肇事因素 

(註：僅選取事故件數較高的前 12 項肇因，其餘部分則依肇事因素索引表之大分類整合。) 

考量每一事故涉及之當事者數不一，甚至包含影響事故發生的物體(例如護欄、動物

等)，為確保當事者各項特性與事故發生具有較高強度之連結，本研究僅納入至少有兩名

當事者且其中一名為 65 歲以上高齡者之事故，當事者人數超過三名者，第三順位以上

之當事者不予納入分析。關於車種部分，本研究以高齡者駕駛汽車與機車事故為範疇，

另一當事者包含機車、汽車及慢車(未納入行人、乘客及物體)。 

2.2 事故資料概況 

本研究以 105年至 108年 A1、A2事故資料為研究資料蒐集範圍，共計納入 167,192

筆事故資料(以下所稱之事故件數與死傷統計，皆指本研究設定條件及年期下篩選之事

故資料)，其中 103,120件事故之第一當事者為高齡族群，約占整體事故件數的 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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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 64,072 件事故之第一當事者為非高齡族群，約占整體事故件數的 38.32%；事故本

身特性之分布概況如表 2。 

整體而言，一旦事故發生，高齡者為第一當事者的比例在多數狀況下都超過半數，

顯示生、心理狀態退化確實有影響安全駕駛能力的狀況，此一趨勢與多數研究成果相符。

而在各縣市差異上，高齡者在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發生事故必須負主要肇責的比例

介於 64.45%至 65.84%間為最高，金門縣為 57.14%最低(連江縣因樣本數過低不予納入

比較)。事故類型及型態部分，高齡者若發生側撞事故，其必須負主要肇責的比例達

66.35%，為各變數在所有類別屬性當中最高的類別，另同向擦撞與追撞則是以 52%至

55.75%的事件由高齡者負主要肇責，低於整體平均，倒車撞的比例僅有 42.61%，為本研

究納入所有表一相關變數當中，高齡者負主要肇責比例最低的類別屬性。 

表 2 本研究高齡相關事故特性分布概況 

 高齡者為第一當事者 非高齡者為第一當事者 

縣市 臺北市 6,313  62.50% 3,787  37.50% 

新北市 8,679  61.64% 5,402  38.36% 

桃園市 9,359  60.50% 6,111  39.50% 

臺中市 12,833  61.31% 8,099  38.69% 

臺南市 11,039  62.67% 6,576  37.33% 

高雄市 15,972  61.12% 10,162  38.88% 

基隆市 966  58.94% 673  41.06% 

新竹市 2,489  62.82% 1,473  37.18% 

新竹縣 2,762  62.55% 1,654  37.45% 

苗栗縣 2,414  60.29% 1,590  39.71% 

南投縣 2,914  62.12% 1,777  37.88% 

彰化縣 6,988  60.77% 4,511  39.23% 

雲林縣 3,928  61.08% 2,503  38.92% 

嘉義市 591  59.58% 401  40.42% 

嘉義縣 2,718  60.66% 1,763  39.34% 

屏東縣 5,789  63.25% 3,364  36.75% 

宜蘭縣 2,958  61.79% 1,829  38.21% 

花蓮縣 2,334  65.84% 1,211  34.16% 

臺東縣 1,481  64.45% 817  35.55% 

澎湖縣 356  65.08% 191  34.92% 

金門縣 232  57.14% 174  42.86% 

連江縣 5  55.56% 4  44.44% 

天候 晴 86,357  61.71% 53,573  38.29% 

陰 8,310  60.95% 5,324  39.05% 

雨 8,333  62.00% 5,108  38.00% 

惡劣 120  64.17% 67  35.83% 

光線 日間自然光線 86,624  61.68% 53,826  38.32% 

晨或暮光 2,877  61.99% 1,764  38.01% 

夜間有照明 15,053  64.97% 8,117  35.03% 

夜間無照明 565  60.75% 365  39.25% 

速限 時速 30公里以下 3,508  62.00% 2,150  38.00% 

時速 31-60 公里 97,595  61.66% 60,692  38.34% 

時速 61-89 公里 1,820  63.88% 1,029  36.12% 

時速 90公里以上 197  49.50% 201  50.50% 

事故位置 路口 65,332  63.21% 38,025  36.79% 

公車專用道 8  32.00% 17  68.00% 

機車道 1,452  56.24% 1,130  43.76% 

慢車道 4,611  56.52% 3,547  43.48% 

快車道 5,355  63.01% 3,143  36.99% 

一般 25,271  59.24% 17,386  40.76% 

交流道 87  52.41% 79  47.59% 

其他 1,004  57.40% 745  42.60% 

總計  103,120  61.68% 64,072  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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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研究高齡相關事故特性分布概況(續) 

 高齡者為第一當事者 非高齡者為第一當事者 

路面鋪裝 柏油 102,360  61.71% 63,508  38.29% 

其他 760  57.40% 564  42.60% 

路面狀態 乾燥 92,548  61.66% 57,555  38.34% 

 濕滑 10,572  61.86% 6,517  38.14% 

路面缺陷 無缺陷 396  61.97% 243  38.03% 

有缺陷 102,724  61.68% 63,829  38.32% 

障礙物 無障礙物 101,242  61.74% 62,726  38.26% 

有障礙物 1,878  58.25% 1,346  41.75% 

視距 良好 100,758  61.77% 62,371  38.23% 

不良 2,362  58.13% 1,701  41.87% 

號誌種類 行車管制號誌 35,806  63.02% 21,011  36.98% 

閃光號誌 8,205  65.67% 4,289  34.33% 

無號誌 59,109  60.39% 38,772  39.61% 

分向設施 中央分向島 16,253  61.78% 10,053  38.22% 

禁止超車線 30,568  62.15% 18,615  37.85% 

行車分向線 14,411  61.05% 9,196  38.95% 

無分向設施 41,888  61.51% 26,208  38.49% 

車道間 禁止變換車道線 5,487  63.29% 3,183  36.71% 

車道線 36,376  61.59% 22,684  38.41% 

未繪設車道線 61,257  61.59% 38,205  38.41% 

快慢車道

間 

快慢車道分隔島 2,578  62.29% 1,561  37.71% 

快慢車道分隔線 20,642  62.24% 12,521  37.76% 

未繪設快慢車道分隔線 79,900  61.51% 49,990  38.49% 

路面邊線 有路面邊線 50,874  61.53% 31,802  38.47% 

無路面邊線 52,246  61.82% 32,270  38.18% 

事故類型 

及型態 

對撞 1,033  58.53% 732  41.47% 

對向擦撞 3,810  61.09% 2,427  38.91% 

同向擦撞 13,093  55.75% 10,391  44.25% 

追撞 8,078  52.00% 7,456  48.00% 

倒車撞 749  42.61% 1,009  57.39% 

路口交岔撞 14,070  63.80% 7,985  36.20% 

側撞 40,476  66.35% 20,524  33.65% 

人與汽機車 1,432  58.40% 1,020  41.60% 

汽機車本身 2,590  61.78% 1,602  38.22% 

其他 17,789  61.95% 10,926  38.05% 

總計  103,120  61.68% 64,072  38.32% 

環境因素部分，惡劣天候(含暴雨、強風、風沙、霧或煙)下的與高齡者相關之事故

樣本數雖僅有 187 件，然而高齡者於此狀態下必須負主要肇責的比例為 64.17%，略高

於平均；另在「夜間有照明」的光線條件下，共計有發生 23,170件事故，其中高齡者為

第一當事者之比例為 64.97%，值得注意的是在光線不足(夜間無照明)或是對比較低(晨

或暮光)等光線狀況下，高齡者必須負主要肇責之比例與平均相近，並無明顯差異。另就

道路環境相關變數，路面狀態濕滑與否、路面有無缺陷等次數分析大致與整體平均接近，

有障礙物、視距不良、非柏油鋪面等狀況下由高齡者負主要肇責的比例略低，在 57.40%

至 58.25%之間。 

不同道路等級由事故件數分析可發現明顯差異，以速限而言，高齡者在最高速限為

90 公里以上道路發生事故必須負主要肇責的比例為 49.50%，為本研究納入所有表一相

關變數當中唯二低於 50%的類別屬性，在事故位置部分，高齡者在交流道發生事故必須

負主要肇責的比例為 52.41%，相對偏低，惟在此等級道路之事故樣本數偏低，尚難做為

明確趨勢判斷之依據；另在機車道與慢車道，高齡者發生事故必須負主要肇責的比例約

在 56%，低於整體平均。道路等級亦可由標線、號誌及各種交通工程設施等級呈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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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向設施、車道間、快慢車道間及路面邊線的各類別屬性間，高齡者發生事故應負主要

肇責的比例大致與平均一致，號誌部分則是以閃光號誌所占比例達 65.67%最高。 

表 3為當事者特性之分布概況，本研究共計納入 334,384名當事者，高齡者部分計

有 176,686 人，其中 103,120 人(58.36%)在事故中為第一當事者，非高齡者部分計有

157,698 人，其中 64,072 人(40.63%)於事故中為第一當事者。整體而言，高齡者與非高

齡者負事故主要肇責的比例在各變數不同類別下的分布趨勢大致相似，在飲酒情形在有

酒精反應以上(含有酒精反應、行政罰、公共危險)、與右側(右方、右後方、右前方)及左

前方車輛碰撞的等狀況下，或當駕駛者發生左右轉彎未依規定、未依規定讓車、未保持

安全距離、起步未注意、迴轉未依規定、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違反特定標誌(線)、變

換車道或方向不當及其他駕駛人、裝載與機件相關肇因時，高齡者與非高齡者發生事故

後必須負主要肇責的比例皆較平均高；反之，在駕駛機車、有使用行動電話、與左方/左

後方及後方車輛撞擊的狀況下，或當駕駛者發生未依規定減速、未注意車前狀態及其他

燈光相關肇因時，高齡者與非高齡者發生事故後必須負主要肇責的比例皆較平均低。 

此外，高齡者與非高齡者在部分變數的不同類別間，其必須負主要肇責的比例出現

不同趨勢，例如年齡部分，非高齡者在 18歲以下、50-64歲兩年齡層發生事故必須負主

要肇責的比例高於平均，約為 45%至 46%間，18-24歲族群負主要肇責的比例為 34.05%，

低於整體非高齡者之平均；另在駕駛大型車、未保持安全間隔、其他行人及交通管制等

狀況下，非高齡者發生事故必須負主要肇責的比例較平均高，但倘是高齡者在上述條件

下，發生事故必須負主要肇責的比例反較平均低。 

表 3 本研究高齡相關事故當事者特性分布概況 

 高齡者 非高齡者 

第一當事者 第二當事者 第一當事者 第二當事者 

性別 男 72,936  60.26% 48,092  39.74% 41,587  42.10% 57,206  57.90% 

女 30,184  54.23% 25,474  45.77% 22,485  38.17% 36,420  61.83% 

年齡 18 歲以下 - - - - 1,498  45.68% 1,781  54.32% 

18-24 歲 - - - - 13,153  34.05% 25,474  65.95% 

25-49 歲 - - - - 32,369  40.85% 46,867  59.15% 

50-64 歲 - - - - 17,052  46.65% 19,504  53.35% 

65-74 歲 75,317  58.02% 54,502  41.98% - - - - 

75-84 歲 24,486  59.20% 16,873  40.80% - - - - 

85 歲以上 3,317  60.22% 2,191  39.78% - - - - 

駕駛 

資格 

有適當駕照 87,209  58.25% 62,508  41.75% 59,155  40.20% 87,994  59.80% 

無適當駕照 15,911  59.00% 11,058  41.00% 4,917  46.61% 5,632  53.39% 

車種 大型車 416  51.61% 390  48.39% 2,102  56.83% 1,597  43.17% 

小型車 36,156  71.15% 14,662  28.85% 31,888  52.42% 28,938  47.58% 

機車 66,548  53.62% 57,571  46.38% 28,923  32.02% 61,409  67.98% 

慢車+ 0  - 0 - 1,159  40.80% 1,682  59.20% 

行動 

電話 

有使用 123  42.56% 166  57.44% 117  28.68% 291  71.32% 

無使用 102,997  58.39% 73,400  41.61% 63,955  40.66% 93,335  59.34% 

飲酒 

情形 

無 101,347  58.15% 72,926  41.85% 62,450  40.23% 92,783  59.77% 

有酒精反應 623 64.36% 345 35.64% 434 56.22% 338 43.78% 

行政罰 222 75.77% 71 24.23% 158 58.52% 112 41.48% 

公共危險 928 80.56% 224 19.44% 1,030  72.38% 393 27.62% 

車輛 

撞擊 

位置 

前方 32,110  59.41% 21,939  40.59% 20,868  35.58% 37,788  64.42% 

左前方 5,800  73.07% 2,138  26.93% 5,533  53.01% 4,904  46.99% 

左方 22,055  53.91% 18,854  46.09% 8,261  33.78% 16,191  66.22% 

左後方 1,257  47.92% 1,366  52.08% 1,169  34.14% 2,255  65.86% 

後方 4,934  34.05% 9,557  65.95% 2,150  27.36% 5,709  72.64% 

右後方 2,685  72.02% 1,043  27.98% 2,471  57.23% 1,847  42.77% 

右方 34,231  64.75% 18,636  35.25% 23,584  48.65% 24,892  51.35% 

右前方 11  68.75% 5  31.25% 8  57.14% 6  42.86% 

總計  103,120 58.36% 73566 41.64% 64,072  40.63% 93,626  5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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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研究高齡相關事故當事者特性分布概況(續) 

 高齡者 非高齡者 

第一當事者 第二當事者 第一當事者 第二當事者 

個別 

肇因 

右轉彎未依規定 3,021  90.83% 305  9.17% 2,248  92.02% 195  7.98% 

左轉彎未依規定 9,757  89.68% 1,123  10.32% 2,806  88.77% 355  11.23% 

未依規定減速 503  9.45% 4,819  90.55% 594  5.85% 9,562  94.15% 

未依規定讓車 28,040  96.83% 917  3.17% 13,267  96.27% 514  3.73% 

未注意車前狀態 10,062  35.14% 18,574  64.86% 10,790  24.67% 32,950  75.33% 

未保持安全距離 2,587  85.80% 428  14.20% 3,733  81.54% 845  18.46% 

未保持安全間隔 3,506  54.94% 2,875  45.06% 4,727  71.93% 1,845  28.07% 

起步未注意 4,776  92.65% 379  7.35% 2,224  87.56% 316  12.44% 

迴轉未依規定 2,701  96.43% 100  3.57% 1,003  96.26% 39  3.74%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7,896  83.81% 1,525  16.19% 3,683  67.70% 1,757  32.30% 

違反特定標誌(線)  4,583  86.96% 687  13.04% 1,589  67.91% 751  32.09%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3,591  86.34% 568  13.66% 1,520  87.21% 223  12.79% 

其他駕駛人 7,041  86.54% 1,095  13.46% 5,175  72.33% 1,980  27.67% 

燈光 87  39.37% 134  60.63% 27  26.21% 76  73.79% 

裝載 161  65.98% 83  34.02% 144  79.12% 38  20.88% 

其他違規 4,903  53.40% 4,278  46.60% 3,769  47.44% 4,176  52.56% 

機件 103  75.74% 33  24.26% 51  60.71% 33  39.29% 

行人 9  15.79% 48  84.21% 10  55.56% 8  44.44% 

交通管制 12  34.29% 23  65.71% 19  47.50% 21  52.50% 

不明 7,619  52.31% 6,947  47.69% 4,992  39.42% 7,672  60.58% 

總計  103,120 58.36% 73566 41.64% 64,072  40.63% 93,626  59.37% 
+：本研究僅納入高齡者駕駛機車或駕駛小型車、大型車之樣本，爰無慢車之樣本。 

三、事故型態分析 

3.1 羅吉斯迴歸 

羅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為常被應用的離散選擇模式之一，主要應用目的是

為了要找出類別型態應變數與 1個或多個自變數間的關係。在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分析的

研究當中，類別變數為相當普遍的變數型態，例如有無發生事故、事故類別、撞擊型態

或嚴重度(死亡、輕傷、重傷)等，本研究欲探討影響道路交通事故第一當事者「是」高

齡者或「不是」高齡者，即為二元類別變數，可應用羅吉斯迴歸探討該二元應變數與道

路交通事故各項變數間的關聯。 

在羅吉斯迴歸當中，「事故第一當事者是高齡者」事件發生(𝑌 = 1)的機率為 p，反

之，當「事故第一當事者不是高齡者」事件發生(𝑌 = 0)的機率為 1-p，計算式分別如式

(1)與式(2)，其中 X 為自變數，𝑒𝑓(𝑋)為給定自變數下的勝算比；另勝算比與機率的轉換

如式(3)。 

𝑃 = 𝑝𝑟𝑜𝑏(𝑌 = 1) =
𝑒𝑓(𝑋)

1+𝑒𝑓(𝑋)
        (1) 

1 − P = 𝑝𝑟𝑜𝑏(Y = 0) =
1

1+𝑒𝑓(𝑋)
       (2) 

𝑒𝑓(𝑋) =
𝑃

1−𝑃
            (3) 

 

在特定自變項 x的數值下，進一步將條件機率𝑃(𝑌 = 1|𝑋)取自然對數做羅吉斯轉換，

則可得羅吉斯迴歸模式，如式(4)。 

ln (
𝑃

1−𝑃
) = 𝑙𝑛[𝑒𝑓(𝑋)] = 𝑓(𝑋) = β0 + β1𝑋1 +⋯+ β𝑘𝑋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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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𝑃為成功機率 

β0為常數項 

β𝑖為第i個變數的係數 

𝑋𝑖為第i個變數值 

𝑖 = 1,2,3,… , k  

本研究以該起事故第一當事者「是」高齡者或「不是」高齡者為二元型態之應變數，

並應用 R 語言羅吉斯迴歸模組逐步尋優法校估 AIC 值最佳的模式，據以分析各自變數

對高齡者是否須負事故主要肇責之影響；另在資料前處理階段，考量高齡者肇因及對方

當事者肇因兩者具有高度相關性，爰於模式校估階段僅納入「高齡者肇因」。此外，考量

機車與汽車駕駛型態之差異性，3.2節與 3.3節將分就高齡者駕駛汽車、機車發生事故肇

責分析模式進行說明。  

3.2 高齡汽車駕駛人事故肇責分析模式 

本節針對高齡者駕駛汽車發生之事故，探討影響高齡者應負主要肇責機率的因素；

表 4為逐步尋優法之校估結果，經尋優後的模式將天候、光線、速限、路面鋪裝、路面

缺陷、分向設施、車道間、高齡者飲酒情形等 8 個變數刪除，模式 Pseudo R-Square 為

0.50，顯示模式具有可接受的解釋能力。其中部分變數本身即為判斷肇責的重要依據，

校估結果亦與一般認知相符，例如撞擊前方車輛者、無適當駕照、有肇因(相對於無肇因)

及酒駕等，當事者負主要肇責之機率顯著較高。 

首先就事故發生地點及相關環境特性，分析結果顯示高齡汽車駕駛在特定地點或是

道路環境狀態下，具有較高的機率必須負主要肇責。事故發生縣市部分，校估結果顯示

高齡汽車駕駛在桃園市、新竹縣、嘉義市、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發生事故後應負主

要肇責之機率與臺北市沒有顯著差異，其餘縣市則是顯著低於臺北市；就事故位置及交

通工程設施差異分析，在有路面邊線(相較於無路面邊線)、快慢分隔線及分隔島(相較於

無快慢分隔線)、行駛於機車道(相較於一般道路)的狀況下，高齡汽車駕駛發生事故須負

主要肇責之機率顯著增加，其中在有快慢車道分隔島的情境下，其機率為無快慢分隔設

施的 1.37 倍，機車道則是達一般道路的 1.39 倍；反之，高齡汽車駕駛在路口、快車道

發生事故須負主要肇責機率則是顯著低於一般道路。路口的號誌管制型態部分，相較於

行車管制號誌，高齡汽車駕駛在閃光號誌路口或無號誌路口發生事故應負主要肇責之機

率顯著較低，約為行車管制號誌路口的 0.77 至 0.79 倍；至於駕駛環境相關變數校估結

果顯示，相較於乾燥路面，高齡汽車駕駛在濕滑路面發生事故應負主要肇責之機率顯著

較高，但在有障礙物(相較於無障礙物)、視距不良(相較於視距良好)狀態下，負主要肇責

之機率約為基準值的 0.81至 0.8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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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高齡者駕駛汽車發生事故肇責分析模式校估結果 

變數 校估係數 P值 變數 校估係數 P值 

常數 -0.52  0.62  對方當事者性別(以男為基準值) 

縣市 (以臺北市為基準值) 女 -0.06  0.06  * 

宜蘭縣 -0.61  0.00  *** 高齡者年齡(以 65-75 歲為基準值) 

花蓮縣 -0.72  0.00  *** 75-85歲 0.17  0.00  *** 

金門縣 -0.44  0.19    85歲以上 0.46  0.00  *** 

南投縣 -0.78  0.00  *** 對方當事者年齡(以 18歲以下為基準值) 

屏東縣 -0.65  0.00  *** 18-24歲 0.29  0.01  ** 

苗栗縣 -0.26  0.02  ** 25-49歲 0.54  0.00  *** 

桃園市 -0.05  0.47    50-64歲 0.39  0.00  *** 

高雄市 -0.37  0.00  *** 65-74歲 17.91  0.87    

基隆市 -0.68  0.00  *** 75-85歲 17.77  0.91    

連江縣 -17.80  1.00    85歲以上 17.86  0.96    

雲林縣 -0.36  0.00  *** 高齡者行動電話(以無使用為基準值) 

新北市 -0.29  0.00  *** 有使用 -0.83  0.03  ** 

新竹市 -0.39  0.00  *** 對方當事者行動電話(以無使用為基準值) 

新竹縣 -0.11  0.28    有使用 0.92  0.01  *** 

嘉義市 -0.11  0.59    高齡者駕駛資格(以有適當駕照為基準值) 

嘉義縣 -0.85  0.00  *** 無適當駕照 0.29  0.00  *** 

彰化縣 -0.32  0.00  *** 對方當事者駕駛資格(以有適當駕照為基準值) 

臺中市 -0.51  0.00  *** 無適當駕照 -0.36  0.00  *** 

臺東縣 -0.43  0.01  ** 對方當事者飲酒情形(以無為基準值) 

臺南市 -0.65  0.00 *** 有酒精反應 -0.36  0.11  

澎湖縣 -0.10  0.76    行政罰 -0.73  0.09  * 

事故位置(以一般道路為基準值) 公共危險 -1.79  0.00  *** 

公車專用道 0.08  0.95    高齡者車輛撞擊位置(以其他為基準值) 

交流道 0.45  0.22    右方 -0.48  0.69  

快車道 -0.23  0.00  *** 右前方 -0.85  0.53  

其他 -0.45  0.00  *** 右後方 -0.80  0.51  

路口 -0.24  0.00  *** 左方 -0.63 0.60  

慢車道 -0.03  0.73    左前方 -0.64 0.60  

機車道 0.33  0.04  ** 左後方 -1.88 0.12  

路面狀態(以乾燥路面為基準值) 前方 -0.54 0.65  

濕滑 0.08  0.07 * 後方 -2.25 0.06 * 

障礙物(以無障礙物為基準值) 對方當事者車輛撞擊位置(以其他為基準值) 

有障礙物 -0.18  0.08 * 右方 -0.55 0.41  

視距(以視距良好為基準值) 右前方 15.22 1.00  

不良 -0.21  0.03 ** 右後方 0.74 0.29  

號誌種類(以行車管制號誌為基準值) 左方 -0.22 0.74  

閃光號誌 -0.25  0.00  *** 左前方 -0.58 0.39  

無號誌 -0.23  0.00  *** 左後方 1.12 0.10  

快慢車道間(以未繪設快慢分隔線為基準值) 前方 -0.22 0.74  

快慢車道分隔線 0.11  0.02  ** 後方 1.25 0.06 * 

快慢車道分隔島 0.32  0.00  *** 高齡個別肇因(以無肇事因素為基準值) 

路面邊線(以無路面邊線為基準值) 不明 2.55  0.00 *** 

有路面邊線 0.17  0.00  *** 右轉彎未依規定 4.48  0.00 *** 

事故類型及型態(以其他為基準值) 左轉彎未依規定 4.92  0.00 *** 

同向擦撞 -0.04  0.50    未依規定減速 -0.05  0.60    

倒車 0.99  0.00  *** 未依規定讓車 5.96  0.00 *** 

追撞 -0.12  0.06  * 未注意車前狀態 1.56  0.00 *** 

側撞 -0.09  0.06  * 未保持安全距離 3.13  0.00 *** 

單一車輛 -0.01  0.90    未保持安全間隔 3.07  0.00 *** 

路口交岔撞 -0.37  0.00  *** 其他交通管制相關 1.86  0.01  ** 

對向擦撞 0.15  0.08  * 其他行人相關 0.15  0.75    

對撞 -0.26  0.08  * 其他駕駛人相關 4.68  0.00 *** 

與人 -0.28  0.02  * 其他違規 2.72  0.00 *** 

對方當事者車種(以機車為基準值) 起步未注意 5.27  0.00 *** 

大型車 -0.86  0.00  *** 迴轉未依規定 5.72  0.00 *** 

小型車 -0.36  0.00  *** 其他裝載相關 4.55  0.00  *** 

慢車 0.56  0.00  ***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4.46  0.00 *** 

高齡者性別(以男為基準值)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 4.34  0.00 *** 

女 -0.07  0.14   其他機件相關 4.61  0.00 *** 

    其他燈光相關 2.19  0.00 ***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4.36  0.00 *** 
*：p值<0.1；**：p值<0.05；***：p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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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行為層面部分之相關變數，高齡汽車駕駛本身沒有使用行動電話或對方當事

者有使用行動電話時，發生事故應負主要肇責的機率為高齡汽車駕駛有使用(或對方未

使用)行動電話的 2.3至 2.5倍。在事故類型部分，倒車撞及對向擦撞兩事故型態，高齡

汽車駕駛負主要肇責之機率顯著高於其他事故型態，另高齡汽車駕駛在追撞、側撞及對

撞事故負主要肇責機率較低。 

在當事者特性部分，相對於 65 歲至 74 歲間的少老族群，中老(75 歲至 84 歲)及老

老(85歲以上)族群在事故當中必須負主要肇責的機率顯著增加，老老族群甚至為初老族

群的 1.6 倍；在駕駛車種部分，當對方為慢車時，高齡汽車駕駛負主要肇責的機率顯著

較高，其次為對方駕駛機車(為基準值)，當對方駕駛大型車或小型車時，高齡者負主要

肇責的機率顯著下降；性別部分，當事者本身性別對是否負主要肇責與否無顯著差異，

當對方當事者性別為女性時，高齡汽車駕駛應負主要肇責的機率顯著較低。 

3.3 高齡機車騎士事故肇責分析模式 

本節針對高齡機車騎士發生事故，探討影響其應負主要肇責機率的因素；表 5為逐

步尋優法之校估結果，經尋優後的模式將光線、路面鋪裝、路面狀態、路面缺陷、障礙

物、車道間、快慢車道間等 7 個變數刪除，模式 Pseudo R-Square 為 0.47，顯示模式具

有可接受的解釋能力。另與高齡者駕駛汽車之校估結果相似，撞擊前方車輛者、無適當

駕照、有肇因(相對於無肇因)及酒駕等狀況下，當事者負主要肇責之機率顯著較高，此

一結果與一般事故現場判斷肇責之考量基準一致。 

有關事故發生地點及相關環境特性，各縣市主要可分為三類，高齡機車騎士在新竹

縣、宜蘭縣、臺東縣及連江縣發生事故應負主要肇責之機率顯著較高，另在臺南市、雲

林縣、嘉義縣市及金門縣負主要肇責之機率則是顯著較低，其餘縣市(如除臺南市以外之

六都、基隆市、新竹市等)介於兩者之間。事故位置及交通工程設施部分，有路面邊線、

分向設施之道路會顯著提升高齡機車騎士發生事故負主要肇責的機率，其中負主要肇責

之機率會隨著分向設施等級提升而增加，在具有實體分隔的道路上可達無分向設施的

1.18倍；反之，當高齡機車駕駛在時速 30至 60公里道路，或是公車專用道、路口、機

車道及慢車道等地點發生事故，負主要肇責的機率顯著較低。路口的號誌管制部分，高

齡機車騎士在閃光號誌或無號誌路口發生事故須負主要肇責的機率顯著低於行車管制

號誌。另外在天候環境部分，陰天會顯著降低高齡機車騎士發生事故負主要肇責之機率，

晴天、雨天與惡劣天候間無顯著差異。 

行為部分以使用行動電話、事故類型及型態兩變數對高齡機車騎士負事故主要肇責

機率造成顯著影響；行動電話部分，高齡機車騎士沒有使用(或對方有使用)行動電話時，

負主要肇責的機率為高齡機車騎士有使用(或對方未使用)行動電話的 1.8 至 2 倍。事故

類型部分，高齡機車騎士在追撞事故負主要肇責機率顯著高於其他事故型態，在同向擦

撞、側撞、單一車輛事故、對向擦撞、倒車撞及與人事故中負主要肇責機率則是較低；

此外，若高齡機車騎士撞擊對方左後方時，負主要肇責機率較其他撞擊位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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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高齡者駕駛機車發生事故肇責分析模式校估結果 
變數 校估係數 P值 變數 校估係數 P值 

常數 -2.59  0.00  *** 高齡者性別(以男為基準值) 

縣市 (以臺北市為基準值) 女 -0.10  0.00  *** 

宜蘭縣 0.12  0.08  * 對方當事者性別(以男為基準值) 

花蓮縣 0.01  0.86  
  女 0.04  0.03  ** 

金門縣 -0.41  0.05  ** 高齡者年齡(以 65-75 歲為基準值) 

南投縣 -0.10  0.13  
  75-85歲 0.05  0.02  ** 

屏東縣 -0.07  0.23  
  85歲以上 0.24  0.00  *** 

苗栗縣 -0.01  0.83  
  對方當事者年齡(以 18歲以下為基準值) 

桃園市 0.00  0.95  
  18-24歲 0.36  0.00  *** 

高雄市 -0.02  0.67  
  25-49歲 0.48  0.00  *** 

基隆市 -0.01  0.94  
  50-64歲 0.32  0.00  *** 

連江縣 1.78  0.07  * 65-74歲 17.62  0.74    

雲林縣 -0.21  0.00  *** 75-85歲 17.47  0.85    

新北市 0.07  0.13  
  85歲以上 17.57  0.94    

新竹市 0.05  0.43  
  高齡者行動電話(以無使用為基準值) 

新竹縣 0.14  0.04  ** 有使用 -0.68  0.00  *** 

嘉義市 -0.34  0.00  *** 對方當事者行動電話(以無使用為基準值) 

嘉義縣 -0.17  0.01  ** 有使用 0.58  0.00  *** 

彰化縣 0.02  0.70  
  高齡者駕駛資格(以有適當駕照為基準值) 

臺中市 -0.02  0.70  
  無適當駕照 0.20  0.00  *** 

臺東縣 0.15  0.09  * 對方當事者駕駛資格(以有適當駕照為基準值) 

臺南市 -0.13  0.01  ** 無適當駕照 -0.32  0.00  *** 

澎湖縣 -0.09  0.59  
  高齡者飲酒情形(以無為基準值) 

 天候(以晴為基準值) 有酒精反應 0.51  0.00  *** 

雨 -0.02  0.49    行政罰 0.23  0.27    

陰 -0.09  0.01  ** 公共危險 0.57  0.00  *** 

惡劣 0.35  0.18    飲酒情形(以無為基準值) 

速限(以速限 30kph以下為基準值) 有酒精反應 -0.63  0.00  *** 

速限 30-60 kph -0.12  0.01  * 行政罰 -0.72  0.00  *** 

速限 60-90 kph -0.03  0.76    公共危險 -1.25  0.00  *** 

事故位置(以一般道路為基準值) 高齡者車輛撞擊位置(以其他為基準值) 

公車專用道 -1.88  0.02  ** 右方 -0.06 0.87  

快車道 0.18  0.00  *** 左方 -0.38 0.32  

其他 -0.02  0.79    前方 -0.17 0.64  

路口 -0.15  0.00  *** 後方 -1.04 0.01 ** 

慢車道 -0.10  0.02  ** 對方當事者車輛撞擊位置(以其他為基準值) 

機車道 -0.23  0.00  *** 右方 0.06 0.88  

視距(以良好視距為基準值) 右前方 -1.00 0.31  

不良 -0.10  0.10   右後方 0.53 .023  

號誌種類(以行車管制號誌為基準值) 左方 0.35 0.42  

閃光號誌 -0.08  0.03  ** 左前方 0.04 0.91  

無號誌 -0.15  0.00  *** 左後方 1.66 0.00 *** 

分向設施(以無分向設施為基準值) 前方 0.30 0.49  

中央分向島 0.17  0.00  *** 後方 1.50 0.00 *** 

禁止超車線 0.16  0.00  *** 高齡個別肇因(以無肇事因素為基準值) 

行車分向線 0.10  0.00  *** 不明 2.62 0.00 *** 

路面邊線(以無路面邊線為基準值) 右轉彎未依規定 4.48 0.00 *** 

有路面邊線 0.06  0.01  ** 左轉彎未依規定 4.99 0.00 *** 

事故類型及型態(以其他為基準值) 未依規定減速 0.45 0.00 *** 

同向擦撞 -0.30  0.00 *** 未依規定讓車 6.18 0.00 *** 

倒車 -2.03  0.00 *** 未注意車前狀態 1.78 0.00 *** 

追撞 0.18  0.00  *** 未保持安全距離 3.66 0.00 *** 

側撞 -0.17  0.00  *** 未保持安全間隔 2.79 0.00 *** 

單一車輛 -0.19  0.00  ** 其他交通管制相關 1.76 0.00 *** 

路口交岔撞 -0.03  0.32    其他行人相關 -15.09 1.00  

對向擦撞 -0.13  0.01  ** 其他駕駛人相關 4.57 0.00 *** 

對撞 0.10  0.23    其他違規 2.70 0.00 *** 

與人 -0.19  0.01  * 起步未注意 5.20 0.00 *** 

對方當事者車種(以機車為基準值) 迴轉未依規定 5.64 0.00 *** 

大型車 -0.58  0.00  *** 其他裝載相關 3.05 0.00 *** 

小型車 -0.59  0.00  ***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4.30 0.00 *** 

慢車 0.62  0.00  ***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 4.68 0.00 *** 

    其他機件相關 3.04 0.00 *** 

    其他燈光相關 2.31 0.00 ***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4.80 0.00 *** 
*：p值<0.1；**：p值<0.05；***：p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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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事者特性部分，年齡變數之校估結果顯示，中老及老老族群在事故當中必須負

主要肇責的機率顯著較少老族群高，其中老老族群可達少老族群的 1.3 倍；在駕駛車種

部分，當對方為慢車時，高齡機車騎士負主要肇責的機率顯著較高，當對方駕駛大型車

或小型車時，高齡者負主要肇責的機率顯著下降；性別部分，當事者本身性別對是否負

主要肇責與否無顯著差異，當對方當事者性別為女性時，高齡者應負主要肇責的機率顯

著較高，另女性高齡機車騎士應負事故主要肇責之機率則是顯著低於男性。 

四、討論 

首先就不同運具間呈現共同的事故特性，綜觀本研究對高齡者駕駛汽車與機車發生

事故之肇責分析，年齡、號誌、路面邊線、手機使用及事故位置(路口)等為影響高齡者

是否必須負主要肇責的重要因素。 

整體而言，高齡駕駛年齡越高，在事故中扮演主要肇事者的機率隨之提升，在 85歲

以上的老老族群達到最高；負主要肇責代表駕駛人在事故發生過程中發生重大錯誤，換

言之，高齡者在身心機能逐漸退化的狀態下，對於車輛操控、情境察覺及各種資訊處理

與應對等基本能力已有不足，導致在行車過程中因發生失誤、違規或其他異常行為而造

成事故發生的傾向越趨明顯。此外，高齡駕駛人雖傾向採取較保守的行為模式，但在工

作負荷較大的情況下，可能會造成駕駛人失誤或違規，例如本研究發現在有路面邊線的

道路上，因其多屬市區道路等級以上且車輛量相對較大，意味著工作負荷可能超過高齡

駕駛人可掌握之程度，造成發生失誤或違規進而導致事故發生。 

本研究亦發現高齡駕駛人在必須蒐集大量資訊進行分析、判斷的狀況下，可能因資

訊處理能力退化導致防禦駕駛能力不足，無法提前掌握其他用路人之動向並避免事故發

生。以路口事故為例，過去研究多顯示高齡者在路口事故風險明顯偏高(Caird et al., 2008；

Hill and Boyle, 2001；Ulfarsson, 2006；Verway, 2000)，Chin and Zhou (2018)亦認為路口

會增加高齡者在事故中負主要肇責之機率；但本研究將路口號誌型態進一步區分種類後

發現，在閃光號誌或無號誌路口，高齡汽、機車駕駛人發生事故負次要肇責的機率反而

顯著增加，此類路口必須仰賴路權判斷，如同 Clarke et al. (1999)、Oxley et al. (2006)等

研究，高齡者在路口雖有適當停等動作且較不會有冒進行為，但對環境解讀與防禦駕駛

能力恐已不足以判斷適當之通過時機。側撞事故肇責特性亦可發現類似狀況，高齡汽、

機車駕駛人負主要肇責之機率顯著較其他事故型態低，考量側撞事故通常為一車輛轉彎

過程中與其他車輛發生之碰撞，如同在閃光號誌或無號誌路口相關變數之校估結果，對

於轉彎行為，高齡者在路口通常會有適當停等動作且較不會有冒進行為，但對於其他轉

彎車輛或是在有優先路權下轉彎情境下的其他車輛缺少有效的防禦機制，因而涉入事故。 

就分心部分，多數研究認為手機使用會造成分心，進而影響駕駛人處理各項駕駛相

關資訊的能力，然而就肇責分析而言，高齡駕駛人若在使用手機的狀態發生事故，其負

主要肇責機率反而較低，或是對方有使用手機時，則是會造成高齡駕駛人負主要肇責機

率提高(對方駕駛人負主要肇責機率降低)；此一結果可能係因駕駛人在使用手機的狀態

下僅能注意少數關鍵資訊源，尚可維持正常操作，但已無能力觀察周遭可能造成事故的

潛在風險。惟考量實務上是否有使用手機一節難以現場舉證，實際有使用手機的事故件

數顯有低估，仍須進一步釐清。 

本節第二部分主要討論高齡者在駕駛不同運具下，發生事故的肇責特性差異。首先

針對縣市部分，高齡汽、機車駕駛人在不同縣市的肇責特性差異甚大，僅有雲林縣、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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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縣及臺南市的特性較一致，高齡機車駕駛人在上述三縣市發生事故負主要肇責機率較

低，其餘縣市之特性則有明顯差異；考量各縣市人口組成、車種組成、交通量、道路環

境甚至是天候特性皆有差異，且可能影響高齡駕駛各種駕駛操控、情境察覺等能力，後

續應進一步就各縣市特性加以分析。 

就事故發生的地點與交通工程設施部分，高齡機車駕駛在機、慢車道屬於合理的路

權使用範圍，倘發生事故須負主要肇責機率較低，反之，若在快車道發生事故須負主要

肇責機率較高，同理，高齡汽車駕駛人在快車道發生事故負主要肇責機率較低，在慢車

道則會較高；此一結果與不同車道之路權特性相符，然而即便在合理的路權使用範圍，

駕駛人仍有必要主動防禦駕駛，後續可進一步探討在合理路權範圍車道上的事故特性，

了解高齡駕駛所須加強之防禦駕駛技術。另外，高齡機車駕駛人在有分向設施的道路上

較傾向必須負主要肇責，且分向設施強度越高效果越明顯；分向設施通常可反映該道路

等級，等級越高道路可預期具有較高車流量及較高速限，高齡駕駛於較高等級道路較可

能發生工作量超過其負荷，導致發生較多失誤或違規，進而增加其必須負主要事故肇責

之機率。 

針對不同事故型態，高齡汽、機車駕駛人在追撞事故的肇責特性呈現相反結果；以

高齡機車駕駛而言，其須負主要肇責機率顯著較基準值增加，但在高齡汽車駕駛人的主

要肇責機率則是較低；此一結果可能係因高齡駕駛人 駕駛機車或汽車的行為特性差異，

駕駛機車因駕駛人暴露在環境之中，所接觸的視覺資訊較多，反而容易造成高齡駕駛對

前方車輛動態失去警覺；反之，高齡汽車駕駛人於行車過程中對前方已有相當注意，但

可能因車速偏慢或其他行為特性，造成後車反應不及而追撞。 

另針對道路環境的視距狀況與障礙物部分，相對於機車，汽車受限於車體結構，駕

駛人視線會被 A柱、B柱及車內乘客影響，於行車過程中對於視覺死角必須更加仔細且

多花時間檢視；本研究發現高齡汽車駕駛人在視距不佳或有障礙物狀況下發生事故時，

其負主要肇責機率下降，其可能成因在於駕駛人雖然已受到車內各種視覺阻擋影響，但

在遭遇視距不佳或有障礙物的狀態未能加意防範並強化對車外視覺死角處的資料蒐集，

損及防禦駕駛能力，進而導致無法提前察覺潛在風險。 

五、結論 

觀察近年事故統計趨勢，高齡者無論在事故率及嚴重度皆有隨年齡增加而越趨嚴重

之現象，顯示其在駕駛操控、環境資訊蒐集處理及情境察覺等生、心理能力上皆有明顯

退化。過去就高齡者在不同地點、環境等條件下的行為特性與事故資料分析已有豐碩成

果，本研究進一步分析高齡者在不同肇責情況下的事故特性，探討可能「造成」事故發

生以及可能「受到影響」而涉入事故之高風險情境，據以歸納高齡因素對渠等在基本安

全駕駛與進階防禦駕駛能力的影響。 

本研究以我國 105年至 108年道路交通事故資料為基礎，應用羅吉斯迴歸探討影響

高齡者駕駛汽車與機車兩運具發生事故是否須負主要肇責之因素。研究結果發現，高齡

者年齡越高越傾向「造成」事故發生，且在車流量較高及車輛互動相對複雜的高等級道

路更為明顯，顯示隨著駕駛困難度提升，各項環境資訊及互動可能造成負荷過載而導致

操作失誤或違規機率增加，進而增加事故風險；此外，高齡駕駛者在巷弄、閃光或無號

誌路口、於機慢車道駕駛機車(或於快車道駕駛汽車)、有使用手機等狀態下，發生事故

後必須負主要肇責之機率有顯著降低，惟在此類環境下，高齡者可能因其情境察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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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致使其無法有效發現潛在風險並積極預防，過去相關研究亦發現，高齡者較傾向

採取保守行為模式，但較難選擇適當時機通過路口(Clarke et al., 1999；Oxley et al., 2006)，

顯見其在須要蒐集及分析駕駛環境資訊的情況下，可能因認知功能退化而造成事故風險

增加。 

我國於 106 年 7 月起實施 75 歲以上駕駛人每 3 年必須接受一次體格檢查及認知功

能測驗，以確保生、心理狀態符合安全駕駛之要求；建議監理機關應藉此換照時機，強

化對高齡駕駛之教育訓練，使其充分意識及了解高齡者事故風險，並針對可能造成風險

之情境強化訓練。就整體社會而言，考量高齡者事故風險已有明顯提升，應進一步提供

健全的公共運輸系統做為其替代運具，包含路網完整度與落實車輛及場站之通用化設計，

降低高齡者對於機動車輛的依賴。本研究初步探討影響高齡者事故肇責判定之因素，惟

各項影響因素錯綜複雜，建議未來研究可探討各變數之組合，可進一步呈現高齡駕駛人

容易造成事故或被涉入事故的情境，將可做為高齡事故防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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